
惠州广电岭南科技文化产业园场地

租赁竞价相关说明

一、出租人

惠州市岭南影音总公司将对惠州广电岭南科技文化产业园场地—惠州市广播电视台大楼主楼21楼建筑面积约414㎡、主楼18楼1047.09㎡、主楼6楼727㎡(具体以实物现状为准，下同)对外出租,用于相关经营业务， 竞租人须通过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上竞价平台按照“公开竞价，实行事后审核通过者得”的原则，取得惠州市广播电视台主楼21楼414㎡、主楼18楼1047.09㎡、主楼6楼727㎡经营使用资格。

二、租赁标的与租赁期限

1、惠州市广播电视台大楼：标的一、主楼21楼414㎡，月租金底价为2.07万元，竞价保证金6.21万元；标的二、主楼18楼1047.09㎡，月租金底价为5.03万元/月，竞价保证金15.09万元；标的三、主楼6楼727㎡，月租金底价为3.3442万元/月，竞价保证金10.03万元(具体以实物现状为准)招租。以成交价为准。

2、经营年限为5年，从签订合同之日起开始计算。

三、中标后相关要求的说明

1.中标人须在取得《产权交易成交通知书》后5日内与惠州市岭南影音总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及书面承诺函（该合同及书面承诺函版本由惠州市岭南影音总公司提供），逾期或未按合同及书面承诺函版本签订的，视为自动放弃经营使用权，所缴纳竞租保证金不予退还。

2.中标人在现场勘察确认对该出租物业现状非常清楚后，必须按现状经营使用。中标人在经业主同意后方可对租赁建筑现有除主体结构、附着硬装修外的一切可移动设施设备、装修物品进行主观改造或移动、清除。中标人自行承担经营区域的装修。

四、竞标方竞标条件和资质要求

1、竞标人应是国内注册独立法人（提供法人代表、营业执照等相关资料）；限用于合法合规经营办公等业务。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报名。

2、不得经营与科技文化产业无关的行业。

3、承担因经营之需所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水费、电费、光纤费、宽带费、电话费等以及与经营相关的所有费用。竞标人负责该区域的整体管理。

4、标的一竞价人须在报名时缴纳人民币6.21万元的竞价保证金；标的二竞价人须在报名时缴纳人民币15.09万元的竞价保证金；标的三竞价人须在报名时缴纳人民币10.03万元的竞价保证金。未中标的，无息退还；中标的，向交易中心提交一份正式合同备案，并申请退还竞价保证金。

五、中标企业的确立

1.竞得方经由惠州市广播电视台实行审核同意后方可确定中标签约。竞得方须在网上竞价结束后，主动向惠州市岭南影音总公司提交相关资料，经审核确定，并出具确认函，持确认函到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办理正式成交手续。

2.《物业租赁合同》由惠州市岭南影音总公司提供，竞价方认真阅读理解。竞得方必须严格按照惠州市岭南影音总公司提供的合同版本签订合同，不得反悔，否则取消竞价成交资格，且竞价保证金不予退还。

六、租赁经营管理的相关要求

 1、竞价人要依法、文明、和谐、安全经营，自负盈亏，自主解决大小事务，并且要确保场馆内经营区域的基础设施设备的维护、维修等。

2、竞价交易不收取任何交易服务费，经营管理过程中的所有发生的债权、债务乃至纠纷、诉讼等一概由承租人全部负责。

3、其他未尽事项以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租赁经营合同内容为准。

4、同意延长挂牌，直至成交为止。

岭南影音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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